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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1068  证券简称：中铝国际  公告编号：临 2023-057 

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全资子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

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法律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：一审判决； 

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：原告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第六冶金

建设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六冶）系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公司）的全资子公司； 

 涉案的金额：六冶涉及诉讼的金额包括请求被告支付工程款人

民币 80,992,299.18 元，逾期付款利息人民币 22,383,380.92 元，案

件受理费、保全费、保全担保费、鉴定费； 

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：本案尚在上诉期，一审

判决尚未生效，目前尚不能判断本次诉讼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

利润等的影响。 

一、诉讼的基本情况 

2011 年 5 月，六冶与内蒙古鑫旺再生资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鑫旺公司）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，约定将鑫旺公司位于鄂尔多斯

市达拉特旗案涉工程发包给六冶施工。六冶与鑫旺公司就工程承包范

围及内容、工程款计价方式、付款期限、质量标准、工程验收与结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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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事项进行了约定。由于鑫旺公司在上述合同履行过程中违约，六冶

以鑫旺公司为被告向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的鄂尔多斯市中

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10 日在上海

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《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

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23-022））。 

二、案件进展情况 

近日，六冶收到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《民事判决书》

（（2022）内 06 民初 107 号），判决内容主要如下： 

（一）鑫旺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六冶支付工程款人

民币 62,171,936.85 元及利息（利息以人民币 62,171,936.85 元为基

数，以 LPR 为标准，从 2022 年 9 月 1日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）； 

（二）六冶在工程欠款人民币 62,171,936.85元范围内就案涉工

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。 

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,应当依照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，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

间的债务利息。 

案件受理费人民币 558,678.40 元，保全费人民币 5,000.00 元，

鉴定费人民币 2,078,800.00 元，以上共计人民币 2,642,478.40 元，

由六冶负担人民币 1,251,278.40 元，由鑫旺公司负担人民币

1,391,200.00 元。 

三、尚未披露的其他诉讼、仲裁事项 

截至本公告日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

重大诉讼、仲裁事项。 

四、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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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尚在上诉期，一审判决尚未生效，目前尚不能判断本次诉讼

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3年 10 月 24 日 

 

 报备文件 

民事判决书（（2022）内 06民初 107号） 

 


